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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拆迁补偿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况 

1、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8

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的议

案》。因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政府规划建设的需要，公司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

旺路 58 号的土地、房屋及附属设施等（以下简称“征收房屋”）被列入征收范围内，

公司与徐泾镇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工作办公室签署了《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补偿协议》，

征收补偿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58,336,768.60 元。详情请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13 日披

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0-045）。 

2、2020 年 10 月 23 日，公司收到首笔拆迁补偿款 47,501,030.58 元人民币。详

情请见公司 2020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收到首笔拆迁补偿款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0-069）。 

3、2023 年 12 月 14 日，公司腾清全部征收房屋并完成水、电、煤等注销及产

证灭失手续，并交付徐泾镇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工作办公室验收合格。详情请见公司

2023 年 12 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 2023-074）。 

二、本次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收到全部拆迁补偿款共计 158,336,768.60 元，其中

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收到首笔拆迁补偿款 47,501,030.58 元，2024 年 2 月 6 日

收到第二笔拆迁补偿款 47,501,030.58 元，2024 年 4 月 23 日收到最后一笔拆迁补偿

款 63,334,707.44 元。 

公司将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相关政策的规定，对上述征收拆迁事项进行相

应的会计处理，具体会计处理结果及影响金额需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。



 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拆迁补偿款收款凭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24 日 


